
稻盛和夫在《坚守底线》一书中提到

过：不知餍足，无限度地扩张欲望，追逐

财产、地位和名誉，但这类东西无论占有
多少都不会满足，这是人的本性。

他在创办“京瓷”初期，重重波折，差

点让他濒临破产，面对利诱和挑战，他从

不放弃“坚守底线”的信念，把质量和服
务作为企业的核心，不断地跟自己较劲，

跟时代较劲，勇当先锋，最终“自助者天

助”，他成功开创出了一片辽阔的人生；
他的成功，不是偶然，而是必然，正是他

在最困难时期，以坚定的底线思维，带领

企业渡过一个又一个难关。

大千世界，充满着无尽诱惑，利诱面

前，人的底线思维都是脆弱的，意志力不

坚定之人，很容易卷进诱惑漩涡无法自

拔。这就需要我们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

守住底线，夺回掌控思维的主动权。

坚定思维 守住底线
耿海翔 梁印

心理学家武志红讲过一个意味深长

的故事：“一棵苹果树头一年结了 10 个
果子，结果有 9个都被人摘走了。它越想

越委屈，干脆就自断经脉不长了。第二年

它结了 5个果子，最后还剩下了 1个。既

然拼命长大和随便长长结果都一样，那

何必还那么努力？这么一想，苹果树就心

安理得了。但它却忘了，本来第三年、第

五年它还可以结 500个、1000个……”.时
间是这个世界上最公平的东西，你选择

打发它，它就会反过来打发你。那些本可

以让你变得更优秀的每一天，一旦浪费

了就不会重来了。
人的精气神都来源于内心世界，当

内心充满着干事激情和斗志，那么它的

气场是无比强大的，也会由内而外滋生
一往无前的力量，催人奋进。不要在该吃

苦的年纪选择了安逸，充分利用碎片化

时间提升自己，点滴积累，终将迎来厚积

薄发，收获的是认可，提升的是认知，完

成优秀向卓越的转变。

论“混日子”
耿海翔 梁印

古语有言：“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

此事要躬行。”为践行中北大学校训“致
知于行”，响应二十大号召回报家乡。中

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英语专业学生

蒋佳怡每逢假期便会投身于志愿服务。

夏日炎炎，她 5点起床，随区妇联到信江

社区，作为上饶市“创文”的巾帼志愿者，

负责小区的文明卫生工作。

蒋佳怡说：“整整三天，酷暑给我上

了汗流浃背的一课，但作为在校大学生，

我想我应尽所能做些有意义的事。”

妇联李主席也表示：“这个女孩很能
吃苦，快四十度的高温，看她满头大汗默

默捡垃圾。”

谈起做志愿者的初心，蒋佳怡表示
是受小时候来老家抗洪的志愿者影

响。21年江西洪涝，她也参与了进来。

2023 年，她加入当地的志愿者协

会，与近三百名青年一起发扬螺丝钉精
神。便民服务，秩序引导，慰问老人，宣传

科普，有时她也发挥专业能力，给老人翻

译不认识的英语单词。在学校，她也常参

与校内外的志愿活动，线上支教，校史讲

解，探望自闭症儿童等等。蒋佳怡说：“我

们学校的志愿氛围还是很浓厚的，校青

协经常会发布志愿活动，我看到感兴趣

的有时间就会去。”她表示没算过参与了
多少志愿活动，但每次都很快乐，未来一

定继续坚持志愿服务，做一颗小小的螺

丝钉。 （刘静）

做一颗小小的螺丝钉

摘要：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是
我国行政救济制度中的重中之重，同

时也是最有力的纠纷解决机制，广大

社会公众可以通过行政复议与行政

诉讼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在此阶

段如何实现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

程序衔接则是司法实践中所面临的

重要问题。因此在论文研究当中分析

了我国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程序衔

接存在的缺陷，随后在此基础之上提

出了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程序衔

接关系的重构建议，用于助推我国社

会法治化建设脚步的有序推进。

关键词：行政复议；行政诉讼；
程序衔接问题

行政复议以及行政诉讼都属

于刑法中的救济途径，作为关键性

的目标便是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

益，并且确保我国法律规制的科学

性与规范性。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

二者之间在理论之上具有互补以

及互动的关系，但是从立法理念的

角度来看，我国刑法当中有关于行

政复议以及行政诉讼并没有充分

发挥出作用，行政复议以及行政诉

讼二者之间也并没有实现有效的

衔接，所以需要针对行政复议与行

政诉讼的程序衔接问题进行深入

探索与研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有

效的、完善的对策，并在促进行政

复议以及行政诉讼二者之间有序

衔接的基础之上推动我国社会法

治化建设进程。

1.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程序

衔接存在的问题分析

1.1设置标准不明确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二者之

间的程序衔接存在设置标准不明

确、规律性相对较差的问题，而这

一问题的存在也会对于我国社会

法治化建设脚步产生影响。在实际

当中，行政复议以及行政诉讼从证

据的角度来看其衔接关系是当事

人救济权的实施途径，但是在行政

复议与行政诉讼相关规定当中，则

能够发现其中存在设置标准的缺

失，而这也会对于当事人合法权益

的保护产生一定程度影响。例如：

在我国《治安管理条例》当中规定，

行政复议属于前置型，但是在《公

民出入境管理法》当中的规定，行

政复议属于终局性选择型，在我国

《税收征收管理法》当中，第88条第1

款规定行政复议属于前置型，但是

在第2款又规定其属于非终局性选

择性，因此设置标准不明确成为行

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程序衔接中的重

要问题所在。

1.2设置不利于当事人合法权

益维护

对于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是

我国社会法治化建设的重要目标所

在，但是有关于行政复议与行政诉

讼的设置则不利于当事人合法权益

的维护，同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行政纠纷得到及时以及公正的处

理。在实际中，对于行政复议以及

行政诉讼二者之间的衔接无论如

何处置，其最为根本的目标都应当

是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救济。但是，

对于现行相关法律规制进行探索

与思考则发现一部分行政复议与

行政诉讼衔接关系的设置违背了

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这一核心要

求。例如：当事人对于某一行政行

为不服，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复议

申请，同时又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在这一情况之下需要由哪个机构进

行管辖成为一项重要问题，这种情

况的存在也会对于当事人的合法权

益保护造成影响。

1.3设置的正当性不足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程序衔

接中，设置的正当性不足也是其中

的一项重要缺陷，对于我国社会法

治化建设产生一定程度影响，在实

际当中主要表现为行政权与司法权

二者之间存在相互侵蚀的现象[1]。例

如：从立法的层面强制规定了当事

人只能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寻求救

济，这一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当事人自由选择权，并且也在事实

之上对于行政复议制度存在的必要

性进行了否定，在这一情况之下导

致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维护面临较大

困难，同时也使行政复议与行政诉

讼程序衔接的设置缺乏正当性，出

现行政复议范围以及行政诉讼受案

范围之间彼此脱节，影响到了我国

社会法治化建设进度。

2.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程序
衔接关系的重构建议

2.1建议取消行政复议终局模式

为了促进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

衔接关系实现重构，首先建议取消

行政复议终局模式，在这一模式之

下使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维护有序向

前推进。例如：可以对于《公民出境

入境管理法》第15条、《外国人入境

出境管理法》第29条以及《行政复

议法》第14条进行修改，通过相关法

律规则的修改赋予当事人救济方

式的自主选择权，在此基础之上取

消终局性选择模式[2]。此外，同样也

要针对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二者

之间受案范围脱节的问题进行整

治，在此期间可以对于《行政诉讼

法》受案范围进行扩充，针对司法

实践过程当中必须排除司法审查

的行政行为进行明确且严格的限

定，同时对于我国《行政复议法》当

中第5条规定进行解释，从而使法

院对于行政复议行为的合法性享

有完全的审查权，在此基础之上促

进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使行政

复议与行政诉讼二者之间的程序

衔接更加顺畅，推动我国社会法治

化建设进程，加强广大人民群众合

法权益的保护。

2.2严格限制复议前置适用范围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二者之

间程序衔接是保护当事人合法权

益的重要渠道，而针对于我国当前

行政复议案件的处理存在居高不

下的维持率以及判决改变率，行政

复议前置所具有的减轻法院负担、

加速救济程序等方面功能无法得

到充分发挥，同时也对于当事人合

法权益的维护产生了阻碍。所以，

在这一情况之下可以严格限制复

议前置适用范围，通过这种形式保

障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程序衔接

关系实现重构的同时又有助于促

进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维护[3]。在实际

中，可以针对我国《行政诉讼法》第

37条进行适当性修改，适当性设置

复议前置程序规定，并且将该项权

利仅仅赋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所制定的法律规制，通过这种形式

可以有效缩减复议前置的范围，从

而使当事人程序性权利的救济得

到保障。其次，同样也可以交复议

前置的模式进行限定，将一些技术

性较强、专业性较高的案件进行限

定，从而通过这种形式发挥出行政

机关的专业性以及技术优势。例

如，将一些商标、专利、麻醉药品以

及精神药品管理、交通事故、环境

保护、税务以及海关等方面行政案

件的争议进行复议前置模式限定，

从而通过这种形式去发挥出行政

机关的专业性以及技术能力，使当

事人的合法权益能够得到切实保

护，促进我国社会法律规则的不断

完善。

2.3积极推广自由选择模式实践

积极推广自由选择模式同样也

有助于促进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二

者之间的程序衔接，并且突出对于

当事人的救济原则。在司法实践中，

将救济程序的选择权利交给当事

人，由当事人进行自由选择，充分突

出了法治化建设中的当事人意思自

治原则。尤其是在当前我国社会法

律规制日益完善的背景之下，充分

尊重当事人对于法律救济程序的自

主选择权也成为我国社会法律建设

的发展趋势所在。所以，在法律规制

之上不应当强制性地规定复议前置

模式，在推进司法实践过程当中积

极推广自由选择模式，通过这种形

式实现对于当事人的法律救济，同

时也使当事人能够选择合适的模式

去维护自身合法权益[4]。从本质上来

看，当事人同样也只有在自由选择

的模式之下，才能更好地使行政复

议与行政诉讼制度实现程序衔接，

通过当事人的自由选择模式实践促

进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制度更好的

发展，在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同

时也有助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

化强国。

结束语：
综上所述，法治化建设在我国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中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也是我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化强国的重要一

环。在社会法治化建设中，行政复议

与行政诉讼之间的程序衔接是其中

重中之重，是维护广大人民群众根

本权益的关键一环。在论文研究中

对于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间程序衔

接存在的缺陷进行了深入分析，并

且提出了推动二者程序衔接重构的

建议，用以共同探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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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中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学生蒋佳怡

本报讯（记者 李丽）近日，

一名即将临产的孕妇到达古交

市中心医院准备办理住院时，突

感憋意，如厕时意外分娩，该院

急诊科医护人员紧急施救，目前

母女平安。

当天上午，急诊科医护人

员正有条不紊地忙碌着，突然

听到楼道里有人大喊“救命啊，

救命啊！”急诊科主管护师闫海

燕等人听到呼喊后，迅速朝呼

喊的方向赶去，到场查看后，发

现一名产妇在上厕所时意外分

娩，只见孩子半身正好卡在便

池冲水口，全身发紫，呼吸异常

微弱，脐带已经脱落。看到此情

此景，两名医护人员来不及多

想，迅速将孩子抱起紧急拍打，

“哇！哇！哇！———”新生儿那洪

亮的哭声，让大家悬着的心也

悄悄地放了下来！

医护人员立即将产妇和新

生儿转到急诊抢救室，随即用

干净的床单将新生儿包裹保

暖，同时给新生儿吸氧、清理

身体，给产妇测量生命体征，

并及时通知儿科和妇产科进行

会诊。

妇产科医师王俊芳查看后

立即给新生儿进行脐带结扎

术；儿科副主任夏志强第一时

间到达抢救室给新生儿进行了

详细检查；“产妇胎盘还未排

出，马上通知妇产科做好准备

……”于是医师张康康与护士

魏学华将产妇护送到妇产科，

安顿好产妇后，魏学华又马上

飞奔回抢救室，最后孩子由护

师魏学华小心送入儿科继续观

察……

经过一连串的紧急接力救

治，一名新生儿得到了救治，一

个家庭有了希望，而该院医护人

员的同心协力、火速救治也感动

了所有人。特别是急诊科的医护

人员也是每天应对着各种突发

情况，他们必须要有着过人的心

理素质，才能更好地完成每一次

抢救！

古交市中心医院医护人员

紧急接力救治意外分娩产妇

http://www.kydtw.com
mailto:sxkjbky@163.com

